西昌学院研究生缓交学费申请表
培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学号：

	学生本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
	身份证

号码
	
	政治

面貌
	
	在读情况

（博士/硕士研究生）
	

	
	联系

电话
	
	家庭

人口数
	
	入学前

户  口
	□城镇 □农村

	
	贫困证明
	□有  □无
	低保证
	□有  □无
	助学贷款
	□有  □无

	
	家庭详细通讯地址
	

	
	寝室号
	

	缓交时间
	缓交学费学期：202   −202   学年第     学期

	
	缓交金额：        元（学费和住宿费总和）

	
	预计缴纳学费时间：将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交清所欠学费

	
	筹措学费措施：□国家助学贷款  □获取奖助学金   □其他方式（简要说明）：            

	缓交原因
	      （注：本人承诺以上所填资料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

	资格审查情况
	导师初审

	
	审查意见：

经调查了解，该生上述情况属实，同意申请。
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	培养单位审核

	
	审查意见：

经核实，申请人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或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，同意缓交学费。
（加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培养单位存档，另一份学生自存；

2.原则上学费缓交不超过一学年；

3.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须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，在奖助模块下录入助学贷款信息。

